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水 资 源 保 护

&’()* *)+,-*.)+ /*,().(0,1
2345!" 135#
6785 !$$%

作者简介：侯俊（#%9%—），男，湖北荆门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7<4：=>?@=>A==B5 CDB5 E8

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现状及建议

侯 俊#，!，王 超#，!，兰 林F，万雷鸣G

（#5河海大学浅水湖泊综合治理与资源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H；!5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

京 !#$$%H；F5江苏省水利厅，江苏 南京 !#$$!%；G5宜兴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江苏 宜兴 !#G!$I）

摘要：科学合理的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对于保障饮用水源水质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极为重要。从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标准规范和地方法规等层次，对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

相关法规在管理体制、水源保护区划分、水质保护目标、水源地保护措施、水源监测预警、突发事件紧急预案

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问题，借鉴国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提出了完善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

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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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I 年 I 月发布的《##F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

有 #I 个城市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

占重点城市的 #GW；有 9G 个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

占重点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的 !$X#W；有 "X!9 亿 J 水

量不达标，占重点城市总取水量的 F!XFW。据有关

部门的初步统计，目前全国还有 F 亿多农民饮用不

合格的水，农村饮用水符合饮水卫生标准的比例约

为 IIW，有 FGW的农村人口饮用水源存在水质污染

或者污染隐患，使农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可

见，我国由于水源地污染而引起的饮用水安全问题

相当突出，饮用水源保护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

大问题。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是水源地保护的重要内

容和关键环节，直接影响着水源开发利用和配置、水

源地布置、水源地人类活动、饮用水源水质等一系列

问题，因此，科学合理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

对于保障饮用水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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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

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国家法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

则》）等行政法规，设立条款对饮用水水源保护进行

了相关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建设部、水

利部、地矿部联合颁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简称《管理规定》），规定了饮用水地表和

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和防护、保护区污染防治的

监督管理以及奖励与惩罚等内容。!""# 年新颁布

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简称《技术规

范》）对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等不同类型水源地

保护区划分方法进行了规范。各地方政府则针对本

地实际情况制订了专门的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如《上

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等，或在环境保护条

例和水污染防治条例中对水源地保护进行了相关规

定，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长江水污染

防治条例》等。上述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标准规范和地方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多层次的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表 $）。

表 ! 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

类别 法规名称 相关条款 颁布时间 实施时间 颁布机关

国家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十七条

第二十条
$%&%’$!’!( $%&%’$!’!(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四条
!""!’"&’!% !""!’$"’"$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四十九条
$%%(’")’$) $%%(’")’$) 全国人大常委会

行政

法规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实 施

细则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 !"""’"*’!"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第二章 $%%+’"#’$% $%%+’$"’"$ 国务院

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第三条 !"")’"&’$# !"")’"&’$# 国务院

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
第四条 !"""’$$’"# !"""’$$’"# 国务院

部门

规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全文 $%&%’"#’$" $%&%’"#’$"

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

建设部、水利部、地矿部

标准

规范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 . /**&—!""#）
全文 !""#’"$’"% !""#’"!’"$ 国家环保总局

地下水质量标准（01 . /$+&+&—%*） 第七条 $%%*’$!’"* $%%+’$"’"$ 地质矿产部、国家技术监督局

地方

法规

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 全文 $%%"’$"’")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四十一条 !"")’$"’!&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等 第四章 !""+’$!’$# !"")’"(’")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 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 法 规 体 系 存 在

的问题

总体来讲，我国现在缺乏专门的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法规。虽然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在我国各层次法

规上均有所体现，但由于起草和颁布的机构不同，缺

乏必要的协调，关系没有理顺，因此相关法规较为松

散，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一致性，且内容大都已显

陈旧，管理体制、水源保护区划分、水质保护目标、水

源地保护措施、水源监测预警、突发事件紧急预案和

公众参与等方面内容亟须完善。

" 2! 缺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体制方面内容

我国一直存在着“多龙治水”现象，饮用水水源

地管理中也存在着同样问题。饮用水源地管理是一

个统一的过程，应该由同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但在

我国实行的是以多部门管理和行政区域为主的管理

体制，水利、环保、卫生等部门均涉及饮用水水源地

管理，人为割裂了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过程，导致目

前许多水源地多存在轻管理、责任不明的状况。我

国法律上缺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体制方面规定，仅

《管理规定》作出了“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作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污染防治工

作并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和颁布地方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规定。

" 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法依据不统一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是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

核心，但我国各法规中的划分规定却不统一，导致各

地方在进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时缺乏统一的方

法依据。尽管最新颁布的《技术规范》对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划分方法作出了统一规定，但作为行业推荐

性标准，仍未解决各地实际划分时技术方法混乱的

问题。例如，水利部开展的“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

安全保障规划”仍采用了水利部《全国城市饮用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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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护区划分技术细则》，将水源地分为保护区和准

保护区，与《技术规范》存在显著差异。

! !" 缺乏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目标管理依据

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制水企

业检验判定水源地水质的准绳和进行水源地水环境

保护的依据。我国饮用水水源水质评价的主要依据

是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 "# ( )
*+%+%—,$《地下水质量标准》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地表和地下水源的水质要求，而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作为重要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水域”，以 "# $%$%—

&’’& 和 "# ( ) *+%+%—,$ 作为水质评价依据表现出

诸多局限性，应制定专门的饮用水水源水质国家标

准作为保护区水质目标管理的依据［*］。

! !# 饮用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方面内容不足

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排放规定不一致。

《水法》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

口”；《供水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

一切污染水质的活动”；而《实施细则》规定生活饮用

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或者

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即允许在

二级保护区内排放达标污水；《管理规定》规定二级

保护区内“原有排污口必须削减污水排放量，保证保

护区内水质满足规定的水质标准”，准保护区“直接

或间接向水域排放废水，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

的废水排放标准”，也即允许在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

区内排放达标污水。

此外，饮用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仅对污染水源

的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保护和改善水源的措

施未提出指导性的意见，缺乏鼓励性措施规定。水

源地保护应涉及水量、水质、生态等多方面统一内

容，而相关法规的重点主要在水质方面，对同样重要

的水量和生态方面，在保护标准和措施方面未做出

相应规定。现行法规主要偏重水体保护，对水源地

陆域保护不够重视，缺乏对水源地有重要影响的面

源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且水源地流域层面管理

方面的考虑较少。

! !$ 其他方面

%& 饮用水源监测。饮用水源的监测是水源地

保护的基础，对及时发现问题、预警预报并采取有效

措施来保护饮用水源具有重要作用，而我国现行法

规均无此方面的规定。

’& 饮用水源纠纷。跨行政区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和管理导致的上下游纠纷无协调和解决的依据。

此外，为保障下游行政区饮水安全而使部分上游地

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

(&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

件的应急预案非常必要，现行法规（如《水污染防治

法》第二十一条、《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对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和笼统，未能提出

突发事件紧急预案的要求。

)& 公众参与。饮用水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公众有权了解并参与饮用水源地保护的

规划、实施、管理、监督等过程，而我国现行法规中缺

乏公众参与方面内容。

" 国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

" !* 美国

美国至今尚无专门针对水源地保护的联邦法

律，《清洁水法》（-./01 203/4 563，简称 -25）和《饮用

水安全法》（708/ 94:1;:1< 203/4 563，简称 7925）是其

进行饮用水源管理的法律依据。-25 规定了包括

水源地在内的各州所有水体环境应达到的最低要

求。7925 规定设立水源保护区制度，并授权美国

环保局保护人们饮用水的安全，规定联邦各部门的

管辖权让位于水源保护区当局的管辖权。各州根据

-25 和 7925 规定，针对各自水源地情况进行水源

地评价，制订水源保护法规，制定水源保护区计划，

建立水源地保护体系。

美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的特点是突出了各

机构间协调以及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美国水源地

管理采取非盈利性组织管理、政府以及公众组成管

委会监督实施的管理模式，各利益方必须出现在水

源地规划、管理的全过程中［$］。美国环保署（=>5）

还发 布 了《水 源 保 护 手 册》（)?/ 7@A46/ >4@3/63:@1
B01CD@@;）用于指导社会团体进行水源地保护。

" !! 德国

德国在水源保护区方面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一系

列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法规、政策与规范［+］。德国

《水法》规定，所有饮用水取水口都要通过建立水源

保护区进行保护，并先后颁布《地下水水源保护区条

例》、《水库水水源保护区条例》及《湖水水源保护区

条例》。县级以上政府参考以上法律和条例，结合本

地情况立法划定水源保护区，制定和颁布保护措施。

德国具备完善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在水

源保护区的建立程序、划分方法、保护措施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规定。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上认识到全流

域生态系统保护是水源保护区成功的前提条件，力

争将取水口所在流域全区划定为水源保护区，至少

包括流域区内取水口上游区；水源保护区建立过程

中强调当地居民和团体的利益和参与；水源保护区

的保护措施方面，强调各地人文地理和政治经济差

异、资源价格政策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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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国家

日本饮用水源保护法规体系由《河川法》、《公害

对策基本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构成，并形成了饮

用水源水质标准制度、饮用水源水质监测制度、水源

地经济补偿制度、紧急处置制度，中央政府的环境省

下设水质保护局负责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的统一管

理，地方在饮用水源污染防治中起着重大作用，但也

受中央政府的节制和指导［"］。

新加坡水源污染控制主要由环境部依据《水源

污染管制与排水法令》执行，为了保护水源区的原水

水质，环境部严格执行各项反污染法令，实行严格的

反污染措施，并与公用事业局联合使用一套抽取水

样本的完整网络系统来监测地面径流及水源地的水

质，有效地控制和减少了水源地污染［#］。

综上所述，国外通过长期实践在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法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尤其是美国涵括

水源地保护的一级立法、严格的公众参与制度，德国

完善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日本的饮用水源水

质标准和水质监测制度、水源地经济补偿制度、紧急

处置制度，以及新加坡的水源污染管理制度等，为我

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

" 完善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的

建议

在完善我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的过程

中，应在遵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立法基本原则的基

础上，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一方面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另一方

面加紧补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我国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覆盖面，建立起以《饮用水

法》为一级立法、《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为核

心行政法规、《水源地保护规范》为技术标准、地方法

规为实施依据，各层次法规相互协调的、完善的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法规体系。

" !# 以《饮用水法》为一级立法

我国现阶段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立法，分散于

《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环境保

护法》中。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现状堪优，与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法律条文分散有很大关系。然而，饮

用水水源仅仅是饮用水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一个环

节，单独就其保护进行一级立法并不合法理。

综合权衡饮用水对我国人民生命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行饮用水地方性立法的实践、国外饮用水单

独立法的成功经验等方面，建议在国家一级立法上

针对饮用水的水源 $ 取水 $ 输水 $ 水厂 $ 供水 $ 用

水等各环节制定《饮用水法》，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纳入其中，单独设置“饮用水水源”章节对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的管理体制、保护规划、水源保护区、纠纷

协调、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指导性的法律阐

述，并要求其他相关法规以之为依据，从而解决我国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问题［%］。

" !$ 以《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为核心行政

法规

《管理规定》作为我国唯一一部专门针对饮用水

水源保护的管理规定，从 &’(’ 年 % 月 &) 日颁布实

施至今已 &% 年，其效力已基本丧失，建议制定《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取代《管理规定》，作为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的主导行政法规。

《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是对《饮用水法》

中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内容的细化，在《饮用水法》

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基本制

度。!饮用水水源管理制度。明确水源保护区管理

专门机构的职权范围，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市政部

门、建设部门、农林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职责，地方

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明确水源工程设施管理与水

源地的水质管理、水量调度与水质管理、原水管理与

城市供水系统管理之间的关系；"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制度。规定划分各级保护区的基本原则和因

素，水源保护区的水质目标、水量目标、生态目标，不

同类型各级水源保护区内的保护措施；#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规划制度。规定保护规划制定中水源地基

础情况调查、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价、保护区污染负荷

控制、保护区核定与补充划分、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

规划等方面主要内容；$饮用水源地监控和应急制

度。提出对饮用水水源地全程监控的要求和监控执

行机构，形成水源地例行监测体制、监测结果例行公

告体制；提出加强对饮用水源污染事故的紧急处置、

建立完善的预警和应急系统的要求，建立紧急处置

保障制度，规定饮用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适用

范围、事件分级、组织职责、监测预警、应急响应、保

障工作、后期处置、奖惩措施等方面内容；%饮用水

源地补偿制度。对由于水源保护区的划定，使排污、

产业发展、矿产资源开发等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生产

生活的地区，明确提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公众参与

制度。明确规定公众在水源地保护中的权利和义

务；’奖励与惩罚制度。明确对保护和改善水源的

行为作出鼓励或奖励性规定，对违反水源地保护规

定的行为作出详细的法律责任规定。

" !! 以《水源地保护规范》为技术标准

加快制定《水源地保护规范》国家标准规范，将

*+ , -..(—/))% 纳入其中，对饮用水（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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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洗碗机等，他们也不怎么会改变这些习惯。相反，

未来的老人由于在年轻时已习惯了经常洗澡，习惯

于用水很多的花园、汽车清洗以及洗衣机、洗碗机等

各种器具，因此，他们在晚年时不会放弃这种奢侈的

生活方式，相反可能会成为其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

因 此 未 来 居 民 的 人 均 用 水 很 有 可 能 会 呈 上 升

趋势［!］。

! 其他用水需求管理政策对居民用水量的

控制作用

随着居民用水需求的增加，以及水资源稀缺（或

相对稀缺）性的存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实施了各种用

水需求管理政策来控制居民用水。这些政策包括节

水器具使用法规或标准、用水定额等行政或经济激

励政策，强制或鼓励人们节约用水。另外，一些国家

还经常举行一些宣传教育活动，以促进居民节水意

识的提高。

" 结 语

相关研究表明，居民用水量是个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它不仅受居民收入、水价的影响，同时还受

到社会节水技术的发展、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等

文化特征以及其他用水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因此，

任何居民用水的变化都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表 " 概括了居民用水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表 # 居民用水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家庭行为
对用水量

的影响

人口 增加

经济增长

（#$%）

更多的家庭能够使用供水设施

改善供水设施
增加

人均可支配

收入

使用更多的用水器具：马桶，淋浴，洗衣

机，洗碗机，游泳池，花园和草坪护理

购买节水器具

（结合环境意识提高或经济激励）

增加

减少

生活方式

的改变

对生活舒适水平的追求：更频繁地

洗澡、洗衣

节水以及有效用水

（结合环境意识提高或经济激励）

增加

减少

技术
节水器具：淋浴喷头，

节水马桶，节水洗衣机
减少

水价 更强地认识到用水的“成本” 减少

环境信息和意识 计划用水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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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开发利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水源地水质标准、

水源保护措施、水源地全程监测、突发事件紧急预

案、实施保障的技术内容方面作出规范性规定，为水

源地保护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相关规范依据。

$ ’$ 以地方性法规为实施依据

应加快完善地方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法规的建

设，将《饮用水法》、《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

《水源地保护规范》等切实贯彻到地方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的法规中，具体指导地方政府水源地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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